
親愛的市民： 

  本市都市計畫「擬定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自 112

年 11 月 7 日起在本府及臺北市各區公所公開展覽 30 天，敬請就近閱

覽。另計畫書電子檔等文件及說明會相關資訊請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網站/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公展項下查詢(QRCode 詳本傳單下方)。 

    又為使市民進一步瞭解該項計畫之內容，本府訂於 11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9 時假大安區瑞安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大安

區瑞安街 73 號 3樓）及 112 年 11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9時假士

林區公所十樓大禮堂（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 號）舉行都市計畫說

明會，敬請就近踴躍參加。 

  各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任何意見，請利用公民或團體意見表

或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網站，於公開展覽期間向臺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10 樓西北區）提出。（如有疑義，請

撥打市民熱線 1999（外縣市請撥 02-27208889）轉 8269洽本府都市發

展局都市規劃科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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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計畫重點 

一、補足現行制度未給予危險建築物之相對獎勵誘因 

本案細部計畫參依「都市更新條例」聚焦危險建築物於「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

或「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而現行臺北市尚未針對經

鑑定屬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有相關獎勵機制，為補足

現行制度未給予該類建築物相對之獎勵誘因，新訂危險建築物獎勵，以提升重

建整合之推力。 

二、適用對象 

(一) 基地面積達 1,000平方公尺以上 

(二) 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皆為依「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

公共安全認定辦法」規定，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初評或詳評結果認定，評

估結果 ID 值小於 0.35 之建築物，依各建築物原建築基地面積計算獎勵

值。前開合法建築物認定得比照申請適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條例」之合法建築物認定方式。 

三、危險建築物容積獎勵 

(一) 達成以下各項者核給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 30%之危險建築容積獎勵。 

1. 結構安全：建築規劃朝耐震設計取得標章或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

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達結構安全性能等級者。 

2. 耐候韌性：朝綠建築規劃設計。 

3. 居家防災：朝無障礙環境及智慧建築設計。 

4. 環境友善：建築規劃朝人行空間鋪面以透水性工法設置，設置雨水流出

抑制設施。 

(二) 依本計畫申請獎勵之建築基地於開發時各項容積獎勵加計容積移轉、增

額容積之總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二倍。 

(三) 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已逾基準容積二倍者，應循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並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後，始得適用本計畫之容

積獎勵。 

(四) 後續應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決議，始得核給危險建

築物容積獎勵。 

註：本案公開展覽之都市計畫書資料可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公展公告 /都市計畫公展」

下載。 https://www.udd.gov.taipei 

https://www.udd.gov.taipei/

